平顶山市中心城区巡游出租汽车单车
经营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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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和提升我市巡游出租汽车服务和管理水平，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交运规〔2022〕2号）《平顶山市中心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平交文〔2025〕1号）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巡游出租汽车单车（以下简称“巡游单车”），是指与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签订《平顶山市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经营协议》）,车辆由巡游单车车主（以下简称“车主”）购置并开展经营活动的巡游出租汽车。
第三条 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我市中心城区内的巡游单车经营服务行为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车主是车辆经营权使用人和车辆所有权人，按照《平顶山市中心城区巡游出租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选择适合根据自身情况的经营模式开展出租汽车经营。
选择“五证归己+服务管理公司”模式的车主开展出租汽车经营，必须与服务管理公司签订《巡游出租汽车委托服务管理协议》，接受服务管理，约定责权利后方可运营。服务管理公司应当具备巡游出租汽车服务管理能力。
第五条 服务管理公司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规范服务等管理服务活动，车主、驾驶员应当按时参加；对存在安全隐患及发生严重服务质量事件的车辆，服务管理公司应当配合管理部门，对车主和驾驶员采取教育培训、督促整改等措施。服务管理公司不得向车主、驾驶员转嫁经营风险，违规收取各类保证金和不按合同约定收费。
第六条 车主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河南省道路运输条例》和国家有关出租汽车服务标准开展经营活动。巡游出租汽车的车辆技术状况、车容车貌、设施设备应当符合有关规定。
第七条 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开展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实行基准分值为20分的计分制，另外加分分值为10分。考核周期为每年的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八条 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按照下列标准进行评定：
（一）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为20分及以上的，考核等级为AAA级；
（二）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为11～19分的，考核等级为AA级；
（三）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为4～10分的，考核等级为A级；
（四）考核周期内综合得分为3分及以下的，考核等级为B级。
第九条 巡游单车注册多名驾驶员的，因经营服务不规范或违法经营导致考核扣分的，扣分累计到该巡游单车上。
第十条 车主对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信息有异议的，可以向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申诉。经调查核实申诉属实的，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应对考核信息予以更正。
第十一条 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根据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采取以下奖惩措施：
（一）对巡游单车服务质量考核等级为AAA级的车辆，可在巡游车顶灯上标识AAA服务质量等级，供乘客参考择优选乘。
（二）对巡游单车服务质量考核等级为A级的，组织车主参加不少于30学时的培训学习。
（三）对巡游单车服务质量考核等级为B级的车辆，组织车主参加不少于60学时的培训学习；
自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公布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等级十五日内，服务管理公司应要求巡游单车服务质量考核等级为A级、B级的车主暂停车辆运营，参加培训教育和整改整治，并将整改情况报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巡游单车在经营权使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可以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经营协议》，收回该车经营权：
（一）巡游单车在一个考核周期内服务质量考核累计扣分达50分以上的；
（二）巡游单车连续两个考核周期服务质量考核为B级的；
（三）出现较大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且承担主要责任的；
（四）车主组织或参与集体罢运、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行业不稳定或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的。
依法收回的巡游单车经营权，由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依据考核结果择优配置给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AA级及以上的巡游出租汽车经营企业，并实行公司化经营。
第十三条 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为A级及以下的，下一考核周期内应留在原公司。
服务管理公司的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参考巡游出租汽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标准执行，考核等级为A级及以下的的，下一考核周期内不得接受巡游单车流入。
第十四条 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服务管理公司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分别建立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档案，车主及驾驶员应无条件配合。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档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驾驶员情况，包括巡游单车驾驶员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住址、联系电话、服务单位、初领驾驶证日期、准驾车型、从业资格证号以及从业资格证件领取、注册和变更记录、培训教育等情况；
（二）遵守法规情况，包括查处巡游单车驾驶员违法行为等情况；
（三）安全生产情况，包括交通责任事故的时间、地点、死伤人数、经济损失、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等情况；
（四）经营服务情况，包括乘客投诉、媒体曝光的服务质量事件等情况。
（五）信访稳定情况，组织、参与出租汽车罢运、聚众滋事、越级上访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等情况。
第十五条 市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及时记录和更新巡游单车服务质量信誉信息，4月底前公告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第十六条 巡游单车在车辆经营权有效期限内，需要变更车辆经营权经营主体的，应当按照《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从2026年  月  日起试行。
附件：巡游出租汽车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 


附件   
巡游出租汽车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评分标准  
	分值
	评分标准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每次扣20分
	1．将巡游出租汽车交给无从业资格证件人员驾驶，并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2．未按照规定安装符合规定的计程计价设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的。

	
	3．私自改装、调整计价器造成计费失准的。 

	
	4．拒绝接受依法检查，以暴力、威胁、恐吓、辱骂、尾随或采取故意堵塞交通等方法阻碍行政执法的。

	
	5．违反法律法规，参与影响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等停运事件的。

	
	6．殴打、威胁、恐吓、骚扰、侮辱、恶意捉弄乘客的。

	
	7．伪造、骗取、转借巡游车专用设施、标志或者为前述行为提供条件的。 

	
	8. 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且负主要责任的。

	
	9．拒不接受投诉处理的。

	
	10. 拾到乘客遗留物品拒不归还的。

	
	11. 拒不参加安全教育、继续教育培训的。

	
	12. 驾驶员对急需抢救人员拒绝提供救助或者拒绝为老、幼、病、残和孕妇服务造成社会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

	
	13. 其他因损害乘客利益的违法行为被行政拘留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每次扣10分
	14. 未经乘客同意离座揽客或者利用他人揽客的。

	
	15. 车主和驾驶员不配合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并拒不提供建立档案相关资料的。

	
	16. 在出租汽车经营活动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人受伤且负同等、主要或全部责任的。

	
	16. 无正当理由拒载或接受预约服务而未前往载客的。

	
	18. 营运途中无正当理由擅自中断服务的。

	
	19. 不积极配合处理乘客投诉超过3个工作日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每次扣5分
	20. 将巡游出租汽车交给取得从业资格证、但未按规定注册的人员驾驶，并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21. 驾驶员未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22. 不按照合理线路或者乘客要求的线路行驶，未经乘客同意绕道行驶的。

	
	23. 未经乘客同意，强行搭载其他乘客的。

	
	24. 未按规定随车携带有效消防器材的。

	
	25. 计程计价设备、待租标志灯、卫星定位设备等车载运营设备不能正常使用而继续运营的。

	
	26. 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违规收费的。

	
	27. 在营业站区未按规定停放车辆、候客、揽客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每次扣3分
	28. 使用服务忌语的。

	
	29. 载客期间玩手机或使用电台聊天的。

	
	30. 上下客时未按规定停车，有出租汽车停靠点未进点停靠的。

	
	31. 驾驶未按照规定安装、设置、喷涂、张贴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标志标识（标志灯、企业标识、价格标签和监督电话号码等）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32. 无故不张贴服务质量考核二维码的，故意损毁服务质量考核二维码的。

	
	33. 车容车貌不整洁的。

	
	34. 不按规定着装，仪容仪表不整的。

	
	35. 向车外抛物、吐痰或在车内抽烟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每次扣1分
	36. 未经批准张贴广告的。

	
	37. 未按规定放置（显示）服务监督卡等标志，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

	
	38. 不按乘客意愿使用音响和空调等设施设备的。

	
	39. 拒绝协助乘客将行李放入行李箱的。

	
	40. 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受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转办的投诉举报，经核实属实且有责任并且不属于上述其他条款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加10分
	41. 有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等先进事迹的。

	
	42. 参加国家级行业技能技术竞赛获得奖项的。

	
	43．经省级及以上的党政机关、行业协会表彰表扬、授予荣誉称号的，或经中央级媒体进行正面报道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加5分
	44．经市级党政机关表彰表扬、授予荣誉称号的，或经省级媒体进行正面报道的。 

	
	45. 有拾金不昧行为且金额巨大的。

	
	46. 有协助公安机关破获案件且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加3分
	47. 主动协助查处违法行为受到执法部门奖励的。

	
	48. 经市级媒体进行正面报道的。 

	
	49. 积极参加抢险救灾、义务服务以及参加行业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的。

	有所列情形之一的，加1分
	50. 行业主管部门通报表彰或认定符合加分事项的。



